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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

©假 釋中因故意更 

(再）犯罪，受 

有期徒刑以上宣 

告 ，於判決確定 

6個月內，撤銷 

其假釋，唯1假釋 

期滿超過3年者 

，不在此限_._。

〇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. 

，受逾6個月有期徒刑 

宣告確定者，撤銷其 

假釋° ■. 

g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 

，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 

刑宣告確定者，足認 

難以維持法秩序者，

得撤銷其假釋。

整理、製表：記者陳慰慈、李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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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表示，
修正後的條
文較有彈#，
被比例原則，也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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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法官因對
假釋犯展
現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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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個
月
確
定
者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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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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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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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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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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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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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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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佳
的
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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